












购股份预案的公告))，本次调整后 ， 拟回购资金总额不超过 3 亿元，不低于
1.5 亿元。按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 3 亿元、回购价格上限 28 元/股进行

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约为 10.714.285 股，约占公司目前总股本的1.82% ，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限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其中:

拟用于公司员工持股的回购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至 10，000 万元，
拟用于公司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的回购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0，000 万元至 20，000 万元。

截至 2018 年 7 月 10 日， 公司总股本为 588，000，000 股，其中，社会公众股

为l33，422，910 股，非社会公众股为 454，577，090 股。以回购 10，714，285 股
进行测算，本次回购的股份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将股份用于转换上市公司

发行的可转换为股票的公司债券并全部锁定，公司的总股本不发生变化，
公司股权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回购前数量(股) 回购完成后数量(股) 回购完成后比例

非社会公众股 454,577,090 454,577,090 77.31% 
社会公众股 l33,422,910 122,708 ,625 20.87% 
回购股份 10,714,285 1.82% 
总股本 588,000,000 588,000,000 100.00~句

根据公司确认，截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除公司己回购股份外，公司的非

社会公众股己降低至 405.356.702 股。本所认为，本次回购完成后，公司的

股权分布将仍然符合上市条件。根据公司的确认，公司本次回购不以终止
上市为目的，回购过程中公司将以维持上市条件的要求进行回购， 回购后
的社会公众股占比仍高于 10%。符合《回购细则》第十一条第(三)项的规

定。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公司本次回购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回购管理
办法》、《回购细则》和《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实质性条件。

四、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

根据东方时尚于 2019 年 2 月 16 日发布的编号临 2019-011 的《关于调整回
购股份预案的公告))，根据公司的说明，公司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

有资金以及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五、本次回购股份存在的风险

(一) 本次回购存在回购期限内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等原因而导致本
次回购计划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二) 公司用于本次回购的资金来源包括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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